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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委員會 102 年第 2次會議會議紀錄 

一、時間：102 年 12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二、地點：本會 2樓會議室 

三、主席：黃主任委員慶東               記錄：顏淑惠 

四、出席委員及列席人員：如簽名單 

五、審議事項：審議「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第一條、第九條、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核子

反應器設施監查工作範圍及監查機構認可辦法」修正草案及「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修正草案 

六、結論： 

    審議「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第一條、第九條、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部分 

（一）總說明要點第二點引號內「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露」文

字，修正為「迴避及資訊揭露」，餘照案通過。 

（二）修正條文之修正，業由承辦單位同仁與法規會人員遵照委

員意見，討論修正如下： 

1.修正條文第一條，照案通過。 

2.修正條文第九條： 
（1）第一項中「並建置……或規範，以……」之「或規範」

三字刪除。 

（2）第二項修正為「前項研發成果管理及運用，包括申請與
確保國內外權利、授權、讓與、收益、委任、委託、爭
訟、迴避、資訊揭露及其他一切與管理運用研發成果有

關之行為。」。 
（3）第三項前段「第一項管理機制或規範，包括……、資訊

揭露及會計處理等。」，於管理機制前加「研發成果之」，

刪除「或規範」三字。後段「迴避及資訊揭露，包括……、
審議程序及通報機制等。」之規定移列為第四項，並修
正為「前項迴避及資訊揭露，包括目的、適用對象、適

用範圍、申報與揭露事項、審議程序、爭議處理及通報
機制等。」。 

（4）第四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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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項及第六項，照案通過。 

（6）說明第一點修正為「第一項配合政府研發成果辦法第五
條第一項修正，增列取得研發成果者，應建置成果管理
機制。」；第二點修正為「第二項配合本法第六條第三

項，增列迴避及資訊揭露之事項。」；第三點修正為「
 為配合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爰增列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規範研發成果管理機制之內涵與迴避及資訊揭露相

關事項。」；第四點中「變更」二字修正為「移列」。 

4.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照案通過。 

    審議「核子反應器設施監查工作範圍及監查機構認可辦法」修正

草案部分 

（一）總說明修正如下： 

    1.請承辦單位就總說明使用「參考」、「參照」等用詞，予

以檢視其用法之正確性。 

    2.第十一行「核備」修正為「核定」。 

    3.第十七行刪除「新增一條」。 

    4.修正要點第三點加「，並將運轉前檢測計畫自第四條移入 

。」等字。 

（二）修正條文修正如下： 

1.修正條文第一條，照案通過。 

2.修正條文第二條序文及第一款至第四款，照案通過。第五

款修正為「監查機構：指經主管機關認可而獨立執行興建

或運轉期間核子反應器設施監查作業之機構。」。 

3.修正條文第三條，照案通過。 

4.修正條文第四條 

（1）請承辦單位就條文中使用之「審查」、「查證」、「驗

證」、「見證」、「簽證」、「確認」等不同用詞，再

行檢視其用法之正確性及必要性。 

（2）序文及第一款至第四款、第六款、第八款至第十款，除

用詞經前述檢視如有須調整，應另行修正外，照案通過；

第五款修正為「確認一次圍阻體結構施工報告經權責設



- 3 - 

計機構審查、簽證及經營者核定。」；第七款修正為「確

認設計規範及設計報告經相關持照專業工程師簽證。」 

5.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六條，照案通過。 

6.修正條文第七條 

（1）序文修正為「監查機構應置下列資格之人員：」 

（2）第一款，照案通過。 

（3）第二款修正為「具有主管機關認可之輻射防護人員至少

一人。」。 

（4）第三款修正為「具有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高級非破壞檢

測人員至少二人。」；後段規定移列為第二項，並修正

為「前項第三款之人員，應具全體積檢測及表面檢測方

法之檢測能力。」，說明欄文字配合修正。 

7.修正條文第八條 

（1）第一項，照案通過。 

（2）第二項，刪除。 

（3）第三項修正為「前項監查作業品質保證計畫除應符合核

子反應器設施品質保證準則或主管機關認可之核能品質

保證規定之要求外，應載明下列事項並檢附相關附件資

料：一、目的及適用之法規。二、組織系統、權責劃分

與人員資格及職掌。三、監查作業、人員訓練及文件管

制。四、監查作業人員管理措施。五、監查獨立性及利

益迴避機制。六、不符合項目之管制措施。七、紀錄與

報告、品質保證措施及相關作業程序書。八、其他。」 

（4）第四項中「有效期限」修正為「有效期間」，「期限屆

滿」修正為「期間屆滿」。 

（5）第五項修正為「前項再訓練課程內容、範圍應至少包含

第十一條第四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二條第二款、第三款所

列專業領域或技術，且再訓練時數每三年應達各款所定

時數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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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正條文第九條序文及第一款，照案通過；第二款修正為

「建立監查作業品質保證計畫及程序，並執行監查作業人

員之管理。」；說明欄文字配合修正。 

9.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一款及第三款中「具有」二字刪除，其

餘照案通過。 

10.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一款，照案通過；第二款、第四款至

第八中「具有」二字刪除；第三款修正為「主管機關認可

之輻射防護人員訓練證明。」。 

11.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1）第一項序文刪除「其」字；第一款，照案通過；第二款

至第四款中「具有」二字刪除。 

（2）第二項修正為「前條第四款至第七款及前項第二款、第

三款規定之訓練，應為主管機關或其他國內政府機關舉

辦、委託或認可機構辦理之專業訓練課程，及符合第七

條同等能力資格之師資授課，並發給訓練證明者。」。 

12.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一項，照案通過；第二項修正為「監

查機構在執行業務期間，應於每年一、四、七、十月之十

日前檢送上一季工作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13.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刪除。 

14.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維持現行條文條次，不作

修正。 

    審議「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修正草案部分 

        由於時間關係，本草案於承辦單位僅就修正緣由及修正重點

作完簡報，總說明及修正條文留待下次會議（102 年 12 月 17 日）

繼續審議。 

七、散會。（下午四點二十分） 


